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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山區景興國民小學113學年度本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甄選簡章 

113.08.09 教評會決議版 

一、依據：教育部111年5月9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54951A 號令修正「國民中小學教學 

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 

二、報名資格：凡中華民國國民，身心健康，品德優良，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

33條及教師法第14條各款之情形者，且具以下資格之一者： 

類別 具備資格 

泰雅語 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中華民國102年12月31日以前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

考試合格證書，或103年1月1日以後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高級以上

合格證書，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 

1.原住民族委員會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合格人員研習結業證書。 

2.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舉辦之教學 

支援人員認證，取得合格證書。 

3.大學校院依原住民族語言師資培育計畫辦理核發之修畢學分證明書。 

 

三、甄選類別及名額： 

本土語言別 名額 上課時間 備註 

泰雅語 
1名， 

擇優備取數名 

上課時間為每週(二) 

16:10至16:50   

※表現優異者得依相關

規定逕行續聘。 

    ※每人每週上課節數依學校實際排課決定。（本案人員薪資由教育局核撥經費補助，鐘

點費原住民語每節360元整，依實際授課節數支給。如遇教育局調整核撥經費週數、

節數時依實際補助經費為準） 

    ＊聘期以教育局補助經費期限為主，待遇係依照實授課節數支領數鐘點費。 

四、報名日期: 

   中華民國113年8月15日(星期四)中午12點前 

五、報名費用：免報名費。 

六、報名方式: 將【報名表】、【資格證件】、【簡要自傳】等證件資料合併成1份 PDF電子檔

後 email至人事室信箱(請傳送至 chps07@chps.tp.edu.tw)逾時恕不受理。e-mail完畢

後，務必撥打電話：29329439轉760人事室確認。 

（一）報名表（附件一，請黏貼相片）。 

  （二）資格證件： 
   1.國民身分證正反兩面。 

   2.本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資格認證合格證書。 
   3.學經歷證件（畢業證書、服務證明）。 

     4.退伍令或免服兵役證明（無則免繳）。 

   5.特殊表現證明（例：指導比賽獎狀，無者免繳）。 

  （三）簡要自傳一份(A4大小，內容不拘或參考附件二之樣式)   

七、甄試日期： 

 

mailto:傳送至chps07@chp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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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別 第1次 備註 

甄選時間及相關時間 

(請應考人注意報到時間) 

113年08月16日(五) 

上午10時00分 

甄選當天應提前10分鐘辦理報

到（逾時者以棄權論，不得要

求入場應試） 

報到地點：本校人事室。 

榜示成績公告日期及方式 
113年08月16日(五) 

20時前公告 

採網路公告方式，於本校網站

公告正取、備取名單。 

應試者請自行上網查詢，不得

以未收到通知單或電話為由提

出異議。 

報到 
113年08月19日(一) 

上午10時至12時 

正取人員請依左列時間至本校

人事室辦理報到，未依限報到

者，取消錄取資格，並由備取

人員依序遞補。 

備取人員：俟接獲電話通知，

向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 

 

八、甄試方式： 

   ﹝一﹞審查資格： 

   1.就應徵者之報名表證件進行資格審查，無法備妥相關證件資料者，本校不接受報

名。 

﹝二﹞甄試： 

1.口試100%：時間以10-15分鐘為原則，內容含：線上同步教學能力、線上自主學習

教材設計能力、教育理念、教學知能、學生心理、班級經營、口語表達能力、儀容

舉止等。 

九、附則： 

1. 本項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受聘期間應依本校聘約及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

辦法為準，期滿應自動解職不得要求任何補助。 

2. 繳驗之證明文件，如有不實者，除取消其甄選資格者外，如涉及刑責由應徵者自行

負責。 

3. 本土語言教學支援人員所擔任之課務則依本校排定之課表進行授課。鐘點費則依學

校主管機關之規定，按實際授課時數支給。 

4. 防疫停課不停學期間，必須遵照教育局來文指示，配合學校規定及學生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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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線上課程。 

5. 本土語言教學支援教師薪津係教育局專案補助，聘任日期依教育局補助經費而定

（補助經費截止日則聘約終止）；如續獲教育局補助，表現優異者，經本校教評會審

查通過，依規定得免甄選續聘一學年，免甄選以二次為限。 

6. 如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而導致上述日程需作變更或無法辦理時，於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網站、本校網站及本校門首公告。 

7. 本簡章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之事宜，悉

依相關規定辦理並隨時補充之，如有補充事項將公佈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網站、本

校網站及校門口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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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山區景興國民小學113學年度本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甄選報名表 

 

  報名項目：□泰雅語              

一、個人基本資料：                                 編號： 

貼 照 片 

姓名  出生日期       年月日 

性別  身分證號  

現職  
認證證書 

字號 
 

通訊處  聯絡電話 
(O)：    (H)： 

手機： 

學歷 

 

 

經歷 

服務機關 
任職期間 

起迄年月 
工作內容 

   

   

   

專長或 

特殊表現 

. 

二、基本資料審核 

項

目

名

稱 

國 民 身 分 證 退伍令或免服役證明 畢(結)業證書或學分證明書 

□有    □無 □已役□免役□未役 □有    □無 

經歷證明文件 檢核通過證明文件 自      傳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審

查

結

果 

合於規定 資格不符 

審查

人員

簽名 

人事室 

   

甄試 

成績 
口試100%  

甄選結果： 

正取第(  )名 

備取第(  )名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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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文山區景興國民小學113學年度本土語言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甄選簡要自傳 

﹝本表格僅供參考，可自行設計﹞ 

姓

名 
 

性

別 
 

出生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現職服

務單位 
 

一、家庭概況： 

 

 

 

二、指導學生社團或個人參與社會社團（含公益社團）的經歷或表現： 

 

 

 

三、教師專業進修成長（例如成人才藝班、讀書會、大專院校旁聽課程、研究著作、編輯

教材、專案研究、教學成果等） 

 

 

 

 

四、我如何推展本土語言的具體做法： 

 

 

 

五、教育及教學理念： 

 

 

 

六、選擇本校的原因、對本校的期待及發展計畫（個人或學校） 

 

 

 

七、其他：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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